广东省始兴县公证处窗口服务制度

一．首问、首办接待制度。首先接受咨询或承办公证事项申请的公证人员分别是首问、首办责任人。

对申请人前来咨询、办证的，一般由首位接待人员负责跟进。

接待人员对当事人申办的事项或咨询事项,应区别不同情况，按以下程序处理：

（一）对不属于公证业务范围的、非法律咨询，告知或指引当事人寻求其他救济方式或所负责的部门、单位。

 （二）对属于公证业务范围的办证咨询，应尽可能做到明确答复（可以口头或书面）或做出具体指引。对不能即时答复的，应当做好记录，争取及时处理和回复当事人，回复的形式可以是信函、传真、短信、电子邮件、电话等。

1.对已受理的公证事项（即已有首办责任人的）应通知首办责任人（即经办人）接洽；遇首办责任人外出的，在征得当事人或遇首办责任人的同意后,可代为接收资料，事项复杂的可报处领导协调处理；

2.对未受理的公证事项：

（1）告知当事人提供基本证明材料，公证处将据此结合咨询作出一次性告知并打印清单。已提供的，按已出具的咨询号即时受理咨询。（2）当事人不能或不愿提供基本证明材料的，公证处不予出具一次性告知清单，可作出口头答复或提供公证知识宣传手册。

3.对属于公证业务范围以外的其他法律咨询，可以视情况作出口头答复、解释。

二．接待文明礼貌、热情耐心。接待不得敷衍了事或借故推诿，用语文明规范。负有接待职责的工作人员不得无故脱岗或擅自离岗。

三．一次性告知制度。主要是针对当事人欲办理的公证事项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和基本流程。

实行一次性告知，公证处需根据当事人提供基本的证明材料、结合咨询当事人所了解的情况，打印一次性告知清单，清单应存档并提供一份给咨询人。

接待人员未尽职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造成当事人多次往返延误办证且后果严重受到当事人有效投诉的，经本处审查属实的，视责任、后果轻重对经办人予以相应的处分。

四．限时办结制度。公证申请人向本处申请办理公证事项，在符合受理条件和程序规范的情况下，承办公证员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办结出证。

1、常规公证事项，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但因不可抗力、补充证明材料或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

2、招投标、开奖、拍卖等公证事项，应当场宣读公证词，并在7日内制作公证书发给当事人。

五．专业服务精神。接待咨询应体现法律服务的专业精神：以法律事实为依据，以法律规定为准绳，避免妄加猜测、妄下定论；对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内容进行告知，可作适当解释，以免引起当事人不必要的误解。

